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区编办：

根据《关于报送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6年，本单位共有行政许可41项，具体包括：县内客运班车企业经营审批；县内客运包车企业经营审批；县内客运包车企业经营审批；从事县内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及包车客运许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审批；因修建铁路、机场、供电、水利、通讯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非高速地方公路用地审批或使非高速地方公路改线审批；跨越、穿越非高速地方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涵洞、隧道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审批；在非高速地方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审批；利用非高速地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审批；在非高速地方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审批；封闭非高速地方公路半幅以上路面施工审批；利用跨越非高速地方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审批；非高速地方公路拆除分隔带审批；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等有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行驶非高速地方公路审批；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批；在公路用地范围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公路两侧设置广告标牌设施审批；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审批；县管公路建设项目公路工程施工许可；水路运输许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潮阳区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潮阳区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配发；港澳企业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审批；潮阳区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潮阳区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潮阳区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许可；潮阳区城市公共汽电车道路运输证配发；县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县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批；县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县乡公路路面改造工程建设方案审批；道路客运站经营许可；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许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一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一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二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二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三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一类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二类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许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所有审批事项均已进驻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潮阳分厅。全年受理行政许可审批的申请108件，受理106件，不受理2件，审批同意量105件，审批不同意量1件，办结106件。主要集中在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以及汽车维修经营许可两项。

（一）依法实施情况。我局高度重视网上行政审批，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加强领导，层层落实责任，明确审批标准，严格审批权限、程序、环节、条件。根据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潮阳分厅有关要求，及时整理核对有关审批事项，调整优化审批流程，全面提速审批时限，进一步提高了行政许可效率。

（二）公开公示情况。我局主动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实施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申请材料及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等情况。同时，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潮阳分厅和政府网站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接受群众的咨询、监督、投诉。

（三）创新方式情况。通过区电子政务办牵头，我局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签订了EMS快递服务合同，减少了办事环节，缩短了办事时限，为办事人带来极大的便利。

（四）监督管理情况。一是明确监管职责和要求，清晰审批程序。二是定期组织人员对所有行政许可项目进行督查，主要查项目申办和实施情况，查项目实施过程中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等，有效保证了行政许可的规范实施。网上办事大厅运行以来，没有发生申请人投诉的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我局注重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方便行政相对人和提高审批效率，特别是在加强与申请人的交流沟通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得到了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和肯定。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均能做到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及时受理，按时办结，达到设立行政许可的预期效果。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贯彻行政许可法，推进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是一项新生事物，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任务，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善。我局参加网上办事大厅人员对相关操作流程还不够熟练，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继续坚持严格标准和程序，做好审批的各项工作；

二是进一步优化许可、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二）建议。

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